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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承诺函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人寿”）：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所”）根据新华人寿的委托，为新华人寿购置“南昌房产购置项目”（以下简称“本次购置”）提供评估服务。就本所本次购置提供评估服务应符合的有关条件，本所确认如下：
[bookmark: _GoBack]1.       截止本确认函出具之日，本所具有完善的机构治理、管理制度、决策流程和内控机制；
2.       本所是经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房地产土地机构，开展房地产评估业务需适用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中国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
3.       最近三年未发现本所及主要人员为本次购置提供评估服务的主办人员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       本所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并经2016年度检查考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估价机构资格证书》；本所持有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等级代理人协会颁布并经2016年度检查考核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注册证书》；本所持有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等级代理人协会颁布并经2017年度检查考核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资信等级证书》；本所持有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颁布并经2017年度检查考核的《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土地评估中介机构2017年度年检合格证明》；
5.       本所及为本次购置提供评估服务的主办人员熟悉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业务流程和交易结构，且具有承办不动产投资有关服务的经验和能力，商业信誉良好；
6.       本所在为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房产购置项目提供评估服务的过程中，同意接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涉及保险资金投资的质询，并报告有关情况；
7.       本所与新华人寿及本次购置的其他相关当事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特此确认。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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